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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区关于 2022 年一季度经济稳增长的
若干措施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

要讲话精神，坚持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，根据市委七届三次全会

精神，推动盐田各项经济工作早谋划、早部署、早行动，做到任

务早落实、政策早到位、成效早显现，实现一季度经济平稳快速

增长，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，现制定如下措施。

1.鼓励工业企业扩产增效。对 2022 年一季度工业增加值较

去年同期增长的规上工业企业予以奖励，增加值较去年同期每增

加 100 万元，奖励 1 万元，最高 100 万元。对 2022 年 1 月 31 日

至 2 月 6 日期间，不停产且日均用电量达到 2021 年 12 月日均用

电量规模 70%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，给予在岗员工 100 元/天·人

的补贴。全年安排不低于 1000 万元的工业技改奖补资金，支持

黄金珠宝制造等传统优势工业企业技术改造，促进企业降本增

效。对 2022 年一季度首次入库的规上工业企业每家奖励 2 万元。

2.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进度。鼓励工地不停工、少停工，对

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期间，施工现场日均人数 50 人以

上的重大建设项目，给予在岗员工 100 元/天·人的补贴。春节

后第一时间举行全区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，开工项目不

低于 20 个、总投资不低于 100 亿元。支持重点项目提速建设，

力争一季度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50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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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用好财政和政策工具。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，帮助市

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、恢复发展。春

节后抓紧出台更具吸引力、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，安排

年度产业专项资金不少于 1 亿元，人才专项资金不少于 1 亿元。

4.大力繁荣旅游消费。在有效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实施

“山海盛颜·盐田过年”消费刺激计划，为市民游客推出“乐享

新春”“玩转盐田”等新春游购和文化惠民“8 大礼包”。发放 1000

万旅游消费券，涵盖规上文体娱乐业和限上餐饮业、零售业、住

宿业企业。发放购车券 200 万元，消费者在我区限上汽车零售企

业购买家用汽车，每辆可获得 3000 元的补贴。春节期间盐田区

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停车场一律面向公众免费开放，市民游客

乘坐盐田区内公交地铁接驳巴士一律免费。联合地铁集团上线

“虎年来盐过大年”主题专列，借助“i 游深圳”、新浪深圳、

美团点评等宣传资源，开展“旅游直播”“达人代言”“行摄盐田”

等特色推广活动。

5.支持商务贸易企业做大做强。鼓励规上商务服务业企业营

业收入和限上批发业、零售业、住宿业、餐饮业企业销售额增长，

对 2022 年 1-2 月企业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的商务服务业企

业予以奖励，营业收入每增加 100 万元，奖励 0.5 万元，最高

20 万元；对 2022 年一季度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的批发业

企业予以奖励，销售额每增加 1000 万元，奖励 0.5 万元，最高

50 万元；对 2022 年一季度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的零售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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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予以奖励，销售额每增加 100 万元，奖励 0.5 万元，最高

20 万元；对 2022 年一季度企业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的住宿业

和餐饮业企业予以奖励，营业额每增加 100 万元，奖励 1 万元，

最高 20 万元。

6.全力促进交通运输业增长。落实提升盐田港营商环境 23

条措施，优化疫情防控措施，提升港区作业效率，有效缓解盐田

港缺箱少柜等问题。鼓励水路运输业、道路运输业企业营业收入

增长，对 2022 年 1-2 月企业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的水路运

输业企业予以奖励，营业收入每增加 100 万元，奖励 0.5 万元，

最高 20 万元；对 2022 年 1-2 月企业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的

道路运输业企业予以奖励，营业收入每增加 100 万元，奖励 0.5

万元，最高 20 万元。

7.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。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便利化行

动，做好重大工程、重点项目融资保障，加大制造业信贷投放，

力争一季度信贷投放量完成年度计划的 30%以上。鼓励金融业机

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增长，对 2022 年 3 月末机构人民币存贷款

余额较 2021 年末增长的机构业务团队予以奖励，存贷款余额每

增加 5 亿元，奖励 2 万元，最高 20 万元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

首贷、无还本续贷的支持力度，对符合条件的贷款进行展期、续

贷。支持金融机构依托“信易贷”平台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融资

支持力度。

8.促进房地产市场稳价回暖。支持缓解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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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，在满足预售条件的前提下，加快办理预售审批，助力企业

加快资金回笼。支持房地产企业按照“房住不炒”要求，面向刚

需群体出台赠送装修、家电等多种营销手段进行促销，协调银行

加快审批放款进度，力争一季度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5.5 万平米

以上。

9.全力招大商招好商。支持市场主体和个人围绕数字创意、

现代时尚、海洋经济、高端医疗器械、大健康等“5+3”现代产

业体系，引进和培育增加值率高、经济贡献度强、税收贡献突出

的企业。对成功招引产值 10 亿元以上且税收贡献突出的规上企

业或投资 10 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，发挥关键作用的机构或个

人，每个项目奖励 100 万元。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，制定出

台营商环境提升方案，确保营商环境保持全市前列水平。

10.优化奖补资金发放流程。本措施所有条款尽可能免予企

业申报，区相关部门根据核算后的统计数据，通过企业服务机制

及时发放到位。各责任单位应根据本方案制定相应的落实措施和

操作规程，明确资助、奖励的条件、标准和程序。

本措施自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

止，一季度统计数据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。相关条款由

区发展改革局会同区相关责任部门负责解释。


